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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科技厅 2020 年度
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结果

（2021 年 11 月 24 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自治区审

计厅派出审计组，自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5 月 31 日，对自治区科

技厅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，

重点审计了自治区科技厅本级并延伸审计了 14 个所属二级预算

单位，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

自治区科技厅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管全区科技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主要参与拟订全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，

统筹推进全区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，负责全区重大科技

项目规划并监督实施工作，负责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和相关科

技评估管理工作。自治区科技厅是自治区一级预算单位，现有

51 个二级预算单位，未纳入预算、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3

个。2020 年度预算执行 285,749.04 万元，当年结转和结余

32,006.92 万元。其中：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算批

复 825.1 万元，比 2019 年减少 515.16 万元，降低 38.43%；“三

公”经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当年实际支出 668.3 万元，比 2019

年减少 312.89 万元，降低 31.8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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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自治区科技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重

大决策部署，落实部门职责，结合实际主动作为，统筹推动全区

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取得较好成效。自治区科技厅

部门预算和决算草案基本能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政府

会计制度》等法律法规和年度工作任务、目标要求编制，基本能

按批复的部门预算执行，及时批复所属单位预算，规范审批程序，

基本保证部门预算的真实、完整。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完整、

真实地反映财政财务收支情况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部分项目预算绩效填报不规范，使用财政资金支付应由个人

支付的物业管理服务费，部分固定资产购置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，

部分房产未及时作固定资产处置，18 个信息系统未纳入无形资

产核算，未实行政府采购与评估机构签订委托业务合同，未立项

拨付资金，未完成立项实施审批支付广西自然科学基金，支付评

估机构业务款项未及时签订合同，部分科研项目逾期未结题，部

分项目预算绩效指标可衡量性低，未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，部分

二级预算单位预算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缓慢，部分预算项目支出执

行率连续多年低于 50%，部分二级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综合支

出进度低，从零余额账户向实有资金账户划拨资金，部分项目预

算编制不够细化等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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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，

并提出以下审计建议：严格预算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；加强国有

资产管理，健全资产管理制度；加强对科技项目及资金的管理和

监督；加强对政府采购方面的管理等。

五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
对以上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自治区科技厅高度重视，狠抓整改

落实，向自治区审计厅报送整改报告。截至 2021 年 11 月，审计

发现问题中除了使用财政资金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物业管理服

务费、部分房产未及时作固定资产处置及未实行政府采购与评估

机构签订委托业务合同等 3 个问题仍在整改中，其他问题已整改

完毕。具体整改结果由自治区科技厅向社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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